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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栾城区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
资金管理三方协议（样本）

甲方： （环卫作业采购单位）

乙方： （环卫服务企业）

丙方： （开户银行）

为切实维护环卫工人工资报酬权益，按照石家庄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局《关于在环卫领域推行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的通

知》要求，经甲乙丙三方充分协商，在平等、自愿基础上，就乙

方设立的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（以下简称“专用账户”）使用

管理事宜取得一致意见，特订立本协议。

一、乙方承包甲方的环卫作业标段范围：

；承包期限： ；承

包费用总额： 万元，大写： 。

二、乙方在丙方营业网点开立专用账户，经三方约定该环卫

作业标段的专用账户名称：

，专用账户账号：

。专用账户开立后向甲方备案，丙方不得将

专用账户资金转入除本环卫作业标段招用环卫工人银行账户以

外的账户，不得为专用账户提供现金支取和其他转账结算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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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账户资金只能用于环卫工人工资发放，不得挪作他用，确保

专款专用。

三、乙方应按月向甲方提交环卫工人工作量和工资支付表，

并保证提交资料的真实准确、完整有效。甲方应及时审核乙方提

交的工资支付相关资料，并于每月 日前向乙方专用账户足额

拨付工资款，拨付的工资款应满足按月足额支付环卫工人工资。

四、乙方应及时将甲方审核通过的工资支付相关资料报丙

方，并保证环卫工人工资实名发放，严禁将工资发放给不具备用

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。在资金到位且收到乙方提供的甲方审

核后的准确工资表后，丙方在 日内将环卫工人工资发放到

位。

五、丙方每月将环卫工人工资发放到位后， 日内将工资

发放信息反馈甲方。

六、乙方服务期结束或中途撤出，需要撤销专用账户的，经

甲方审核无拖欠环卫工人工资问题后，开户银行依据甲方通知办

理专用账户撤销手续。

七、专用账户撤销后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
八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协议三方可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

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协议三方各执一份。本协议自三方签

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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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

甲方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签字：

乙方：

乙方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签字：

丙方：

丙方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协议为参考样本，在此基础上，协议三方可结合实际情况

和具体要求进行修改补充。


